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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

提升成效与可持续性的全球水伙伴章程修订提案用以优化全球水伙伴的治理体系



背景

• 全球水伙伴的治理结构于2002年确立，除2011年进行的少量增补性

法规修订外，此后未作改动。2023年，朱迪思·萨金特尼主导的全球

水伙伴治理评估报告在多份前期报告基础上，系统梳理了现行治理结

构面临的核心挑战，并提出优化全球水伙伴治理架构的建议。



2023年全球水伙伴治理评估中确定的关键挑战

• 治理机构（发起伙伴单位、指导委员会和全体会议）的职责存在重叠，导致决策

重复且效率低下。全球水伙伴指导委员会现有21名成员，使其难以保持战略灵

活性。地区水伙伴委员会（RWPs）在指导委员会中的代表性可能引发受托责任

管理难题。

• 现行章程未明确全球水伙伴技术委员会的职能定位，常与全球水伙伴的组织及其

决策体系脱节。现行章程中全球水伙伴总部与地区水伙伴委员会的法律边界模糊，

存在责任风险隐患。全球水伙伴的合作伙伴（逾2800家）及资助伙伴单位在决

策机构中缺乏明确代表权。



全球转型议程以落实治理评估建议

• 2025年2月，全球水伙伴指导委员会启动了全球转型议程，旨在落实

全球水伙伴治理评估的建议，并制定2026-2030年新战略。

• 2025年5月，全球水伙伴章程完成初步修订，为实现组织权力下放及

将总部迁至斯德哥尔摩以外国家奠定基础。

• 2025年8月，新版全球水伙伴战略正式发布，将全球转型议程作为

2026-2030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予以嵌入。



 结构性改革对全球水伙伴章程的修订

2025年5月的法定修订案未涉及全球水伙伴（GWP）治理结构的改革

调整，此举旨在为以下工作预留空间：吸纳全球水伙伴外部评估的成果、

与全球水伙伴赞助伙伴及指导委员会开展更多磋商、与财务伙伴进行协

商，并制定2026-2030年全球水伙伴新战略。



全球水伙伴战略启动，推动全球转型，外部评估褒奖全球水伙伴绩效

• 2025年8月，全球水伙伴组织推出新战略，将全球转型议程作为2026-

2030年新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

• 2025年10月，全球水伙伴组织发起伙伴非正式磋商会议批准推进章程修

订第二阶段的提案。

• 2025年11月，全球水伙伴指导委员会批准召开全球水伙伴伙伴全体会议，

就章程修订提案进行表决。

• 2025年12月，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发布了对2020-2025战略的外部评估

报告，对全球水伙伴的绩效给予高度肯定，并认可了新战略及转型议程。



《2020-2025年全球水伙伴战略》外部评估强调治理建议

1. 加强全球水伙伴（GWPO）、地区水伙伴委员会（RWPs）和国家水伙伴委
员会（CWPs）的系统性治理与协调一致性。

2. 明确职责分工、授权范围及问责机制，确保权责划分清晰。

3. 强化监督机制、受托责任管控、风险管理及合规框架。

4. 提升全球水伙伴（GWPO）在标准制定、协调执行及监督落实方面的机构能
力。

5. 优化指导委员会的战略治理机制、可视化集中管理及监督工具。

总体目标：推进统一的“一体化全球水伙伴”模式，强化问责机制与协同效应。



成文改革目标

建立符合政府间组织全球标准的统一、包容、精简、协调且现代化的全球水伙伴

（GWP）治理体系：

• 统一GWP治理架构，由全体大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统筹管理；

• 使GWP治理体系契合利益相关方及合作伙伴（含资助伙伴单位）的期望；

• 将GWP指导委员会转型为精简、敏捷高效的GWP理事会，以指导GWP政策制定、战略决策

并强化监督机制；

• 明确地区水伙伴委员会的法律独立性并加强问责机制；

• 简化报告与问责流程；

• 提升GWP全球治理体系的运作效能。



全球水伙伴组织章程修正案提案将建立精简高效、精益求精、
高效运作且包容性强的全球水伙伴治理架构。



修订案将引领以下包容性、精简化的全球水伙伴治理结构

对现行全球水伙伴章程的拟议修订，将形成以下精简高效且包容性的GWP治理结构：

• 全球水伙伴的全体大会–最高决策机构，由发起伙伴、13个地区水伙伴委
员会及伙伴会议组成，采用利益相关者代表模式，包括发展融资伙伴机构。

• 全球水伙伴理事会 由全体大会任命，将全球水伙伴指导委员会由21人精简
为9至11名独立成员，负责监督政策、战略、财务、人力资源、项目及审计事
务。理事会将设立4个下属委员会：（一）财务与审计委员会；（二）项目委员会；（三）
治理、人力资源与道德委员会；（四）技术咨询委员会。.

• 全球水伙伴秘书处–由秘书长领导，向全球水伙伴理事会负责。



修订案的益处

✓ 加强政府间（组织）合法性。

✓ 简化的决策流程与更清晰的职责分工。

✓ 增强问责机制与捐助单位信心。

✓ 政府间组织（全球水伙伴）与地区委员会实体（地区水伙伴委员会）

间明确的责任划分。

✓ 通过全体大会机制实现全球水伙伴合作伙伴在最高决策机构中的代表

权。



全球水伙伴关系章程修订提案的逐条说明



成文修订的理由逐条说明

• 第2条—目标：使本组织使命与全球水伙伴2026-2030战略保持

一致，明确体现对融资、治理及气候韧性水安全的关注，同时延

续建设水安全世界的愿景。

• 第5条—组织架构：通过设立大会和全球水伙伴理事会，取代分

散的治理安排，明确机构结构。

• 第6条—主席：将由大会任命的主席角色与修订后的治理结构相

协调。

• 第7条—全球水伙伴理事会：以精简的理事会取代指导委员会，

理事会由大会任命的9至11名成员组成。



• 第8条——提名委员会：将提名和任命程序与大会的职权相协调。

• 第9条——全体大会：确立大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全球水伙伴

（GWP）（包括发展融资伙伴机构）按利益相关者代表制参与。

• 第10条——发起伙伴：将发起伙伴会议纳入大会框架，保留其

审批职能。

成文修订的理由逐条说明



• 第11条——执行秘书：明确向全球水伙伴理事会负责的机

制及向全体大会汇报的义务。

• 第14-15条——财务与审计：将财务监督与审计职能调整

至修订后的治理架构。

• 第16-17条及第20条——解散、退出、受托：确保在调整

全体大会与全球水伙伴理事会的职能等治理变革后，保持

组织内部的一致性。

成文修订的理由逐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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